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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参编单位：广西环境科学学会、北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站、防城港市环境监测站、钦州市环境

保护监测站、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晓汉、王大鹏、郭辰、邓超冰、谢达祥、彭敏、王岑生、田雷、张彬、徐姬、

张海强、岑起君、莫自高、黄献群、李世彬、覃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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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池塘养殖清洁生产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水池塘养殖清洁生产的技术要求，包括养殖环境与条件、养殖投入品管理、生产操

作、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生产记录、养殖外排水排放要求、养殖外排水监测分析方法和养殖外排水

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海水池塘养殖清洁生产的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7378.3  海洋监测规范  第3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4部分：海水分析 

GB/T 18407.4—2001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 

GB/T 20014.13  良好农业规范  第13部分：水产养殖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14—2008  良好农业规范  第14部分：水产池塘养殖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HJ 585—2010  水质  游离氯和总氯的测定  N,N-二乙基-1,4苯二胺滴定法 

NY 5052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70  无公害食品  水产品中渔药残留限量 

NY 5071  无公害食品  渔用药物使用准则 

SC/T 0004—2006  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SC/T 9001  人造冰 

3 养殖环境与条件 

3.1 场地选址 

3.1.1 选址应符合 GB/T 20014.13 的要求。水源充足，水质良好。供电、交通便利。养殖区域及周

围、水源区无对养殖环境构成威胁的污染源。 

3.1.2 水源水质符合 GB 3097 和 GB 11607 的要求，养殖用水符合 NY 5052 要求。 

3.1.3 养殖场的土质状况和环境的沉积物对所养殖的产品不造成危害。养殖场不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

影响，包括景观、生态和水上交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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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底质无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无大型植物和动物尸体，无异色、异臭，有害有毒物质最高限

量应符合 GB/T 18407.4—2001 中 3.3.3 的要求。沙质或酸性土壤应采取防渗或防酸化措施。 

3.1.5 土质类型应符合养殖对象特性的要求。 

3.2 布局与设施 

3.2.1 布局 

3.2.1.1 养殖场应合理布局池塘，以便于进排水系统设置，池底形状易于排水和收获。 

3.2.1.2 进水口高于池塘水面，排水口位于池塘最低水位线以下，进、排水口均应硬化，排水口与环

境有落差的应设消力池。 

3.2.1.3 新建或改扩建养殖场应设置一定比例的蓄水塘和污水处理塘。 

3.2.2 设施 

养殖场应购置与养殖面积和养殖方式相配套的设备，宜选用节电、节水、节油等节能机具和设备，

保证设备得到维护和正常使用。 

4 养殖投入品管理 

4.1 苗种 

苗种应购自具备苗种生产许可证生产企业，宜使用水产原(良)种场生产的苗种，根据养殖生物习性

选择检疫或消毒处理。 

4.2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4.2.1 采购 

4.2.1.1 渔用饲料的有关质量、卫生和安全指标应符合 GB 13078 的要求。在饲料中添加渔药应符合相

关标准规定，饲料中所含的转基因成分应予以标明和登记。 

4.2.1.2 商品饲料应产自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生产企业。自配饲料的原料采购应符合法律法规的

规定。 

4.2.1.3 饲料的所有采购记录或其他相关文件至少保存 2 年。记录包括：饲料类别、数量、饲料营养

成分表、生产商等内容。 

4.2.2 储存 

4.2.2.1 应设置专用的饲料储存场所，储存场所的温湿度、通风等条件适宜。不同种类的特殊饲料、

药物饲料和普通饲料应严格分别标识，分开储存。饲料使用遵循先进先出原则，批次清楚，易于追溯。 

4.2.2.2 定期清扫储存场所、容器及运输车辆，发霉或变质的废弃饲料应安全处置。采取有效措施防

鼠、防虫、防霉。 

4.3 渔药 

4.3.1 采购 

4.3.1.1 渔药应来自于具备兽药生产许可证或兽药进口登记许可证的生产单位或供应商，并做好采购

记录。所购渔药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4.3.1.2 应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药物，宜使用生态制剂。禁止使用含有机磷等剧毒农药清池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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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储存 

4.3.2.1 渔药储存应符合化学品存放场地的要求，有特殊储存条件的应符合说明书要求。 

4.3.2.2 每个养殖场应有渔药清单，包括渔药的生产商、供应商、使用方式、使用剂量等信息，并建

立渔药的库存台帐。 

4.3.3 使用 

4.3.3.1 渔药使用应由具有养殖或病害专业等相关资质人员开出处方后，严格按照处方或说明书规定

的剂量和休药期执行，并做好用药记录，内容包括日期、药名、处方、疾病诊断、使用方法、治疗效果

和不良反应等。 

4.3.3.2 抗生素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用于特定养殖产品，禁止使用国家规定的禁用药物。 

4.4 渔用微生物制剂 

4.4.1 应来自于具备生产许可证或进口登记许可证的生产单位或供应商，并做好采购记录。采购的产

品应有企业标准、登记号；标签完整，标签说明上应注明菌种种类、含量、功效、用法、联系方式等。 

4.4.2 应贮存于常温、阴凉、干燥、通风的库房内，不宜露天存放，不宜长时间放于 35 ℃以上高温环

境，不宜与消毒剂混合存放。 

4.4.3 产品应在保质期内使用。 

4.5 化学品 

4.5.1 采购 

4.5.1.1 应属于国家批准使用的种类，来自于具备生产许可证或进口登记许可证的生产单位或供应商。

宜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品。 

4.5.1.2 购入的化学品应进行登记，并保留发票等相关证明。 

4.5.2 储运 

化学品储存条件应符合化学品特性，用于清洗和消毒的化学品需单独储存保管。化学品存放在原包

装中，标签和说明书清晰，易于识别。化学品进、出库应由专人负责登记。易产生危害的化学品应单独

运输。 

4.5.3 使用 

4.5.3.1 员工使用化学品必须接受相关培训。化学品应按照说明书在有效期内使用。应有专门的设备

用于称量和混合化学品。应制定或配备操作人员被伤及、化学品溢流等应急处理程序或设施。 

4.5.3.2 化学品的存放、配制、使用区域应制定意外事故处理程序。废弃化学品空容器及过期化学品

应安全存放和处置。 

4.6 肥料 

采购肥料应有肥料登记证，法定免予登记的产品除外。宜购买水产养殖专用肥料。 

5 生产操作 

5.1 苗种放养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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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清污整池 

每个养殖周期应对池塘进行清污和修整。对于水泥池和铺地膜的池塘，应对其进行充分清洗至底部

无淤泥；土塘应翻耕暴晒至底泥表面龟裂，底部淤泥厚度应小于10 cm。 

5.1.2 池塘消毒 

清污整池后应清塘消毒，清除池塘内的敌害生物、致病生物及携带病原的中间宿主。常用清塘消毒

药物及用量见表1。鼓励使用生石灰清塘消毒。 

表1 常用清塘消毒药物及使用方法 

渔药名称 用法与用量 休药期（天） 注意事项 

氧化钙（生石灰） 

带水清塘：200 mg/L～250 mg/L

(虾类：350 mg/L～400 mg/L) 

全池泼洒：20 mg/L 

(虾类：15 mg/L～30 mg/L) 

≥7 
勿与漂白粉、有机氯、重金属盐、有机

络合物混用。 

海水：40 mg/L～50 mg/L 
漂白粉（有效氯≥28%） 

淡水：15 mg/L～20 mg/L 
≥5 

1、勿用金属物品盛装。 

2、勿与酸、铵盐、生石灰混用。 

注：其他清塘消毒药物使用方式可参照说明书或NY 5071。 

5.1.3 池塘施肥 

养殖场使用的化学和生物肥料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按操作程序使用，并记录肥料使用情况。 

5.2 苗种放养 

养殖水深、水质应符合放苗要求，苗种放养前先试水。综合考虑养殖种类的生长特点和养殖条件确

定养殖模式、苗种规格和密度。 

5.3 池塘水质管理 

5.3.1 水质调控 

5.3.1.1 每天观测水温、溶解氧、pH 值、透明度等水质要素，水质应符合养殖种类的适宜范围。 

5.3.1.2 根据不同的养殖阶段和养殖季节调整养殖水体的交换量，并保持适宜水位。 

5.3.1.3 补充养殖用水前应充分了解取水水源的水质状况，禁止抽取地下水用于养殖生产。 

5.3.1.4 交换用水应采取沉淀、消毒等有效措施，以保证养殖对象的生物安全。 

5.3.1.5 合理使用增氧机或水质、底质改良剂改善水质。 

5.3.2 渔用微生物制剂的使用 

5.3.2.1 制定渔用微生物制剂的使用计划，规定养殖各阶段使用的种类、使用量。 

5.3.2.2 根据池塘水质和养殖对象的生长情况，按产品使用说明定期或不定期全池泼洒。 

5.3.2.3 在养殖期间换水后或使用消毒剂 2 d～3 d 后，按首次使用剂量补加。 

5.3.2.4 宜在晴天中午施用，施用后须开增氧机持续增氧。 

5.3.2.5 水剂产品推荐使用沸石粉吸附 1 h～2 h 后再投入池塘。 

5.4 投喂 

5.4.1 投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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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不同养殖对象的生长周期和营养需求制定投喂方案和投饵量，投喂应定位、定时、定量，科学

投喂。外购饲料应在保质期内使用。建立包括饲料品种、饲喂量、时间、添加剂等信息的饲喂记录。 

5.4.2 渔用微生物制剂拌饲 

在饲料中定期按0.5
 
%～1.0

 
%添加渔用有益微生物制剂。 

5.5 病害防治 

5.5.1 生产单位应收集病害防治技术资料，建立常用药物一览表、注明药物用途和使用方法；制定书

面的病害防治计划并严格实施。 

5.5.2 相关人员应熟悉病害防治计划，并能按照职能的分工，进行相应的操作。 

5.5.3 做好苗种入场及成品出场的检疫工作。 

5.5.4 禁用渔药种类按 NY 5071 要求。 

5.6 药残控制 

应严格遵循休药期规定使用药物，并在收获前进行残留物抽样检测，各类药物残留量不得超过 

NY 5070有关标准的限量要求。检验由有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并提供检测报告。 

5.7 收获与运输 

5.7.1 收获前应有适当的停食措施，停食时间依据品种和其他情况而定。收获时应尽可能减少养殖产

品的应激反应和机械损伤。收获后按照追溯要求做好渔获物的标识、隔离及产品销售记录。 

5.7.2 应保持收获、盛装用具及运输工具等与养殖产品接触表面的清洁与卫生。 

5.7.3 渔获物冲洗、运输用水应符合 GB 11607 的规定；贮运用冰应符合 SC/T 9001 的规定。 

5.7.4 冰鲜运输时应尽快使渔获物的中心温度降低到 4 ℃以下；活体运输时应保证适宜的存放密度和

水体溶氧。 

6 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6.1 外排水处理 

6.1.1 应利用污水处理塘收集养殖外排水，采用沉淀、过滤，种植大型藻类或水生植物，底播双壳贝

类，施用渔用微生物制剂等措施进行处理，72 h 后排放。 

6.1.2 不具备污水处理塘的，宜使用不排水收获方式。收获后全池泼洒芽孢杆菌、硝化细菌等渔用微

生物制剂，72 h 后排放。 

6.2 塘泥处理 

宜采用生产有机肥料等方式，对塘泥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堆放塘泥应防止雨水冲淋造成二次

污染。 

6.3 病死养殖动物处理 

6.3.1 应制定养殖水生动物发生严重疾病或大规模死亡时的应急预案。病死的养殖动物应采用加石灰

深埋、焚烧等方法处置。 

6.3.2 应采取措施降低各成长阶段死亡率，并有养殖动物死亡率的持续监测记录和分析，及对病死养

殖动物的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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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其它废物处理 

养殖场产生的生活垃圾、外包装等固体废物应集中堆放，合理回收、处置。 

7 生产记录 

按SC/T 0004—2006中 “附录A 水产养殖良好操作记录” 的相关内容和要求做好养殖生产操作记

录。 

8 养殖外排水排放要求 

8.1 排放限值 

养殖外排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2。 

表2 养殖外排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1 悬浮物 mg/L ≤40 ≤90 

2 pH 7.0～8.5 6.5～9.0 

3 化学需氧量 mg/L ≤10 ≤2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6 ≤10 

5 铜 mg/L ≤0.05 ≤0.10 

6 锌 mg/L ≤0.2 ≤0.4 

7 无机氮(以 N计)mg/L ≤0.5 ≤1.0 

8 氨氮(以 N计)mg/L ≤0.5 ≤1.0 

9 活性磷(以 P计)mg/L ≤0.05 ≤0.10 

10 硫化物(以 S计) mg/L ≤0.2 ≤0.3 

11 总余氯 mg/L ≤0.1 ≤0.2 

12 总氮(以 N计)mg/L ≤1.5 ≤2.0 

13 总磷(以 P计)mg/L ≤0.5 ≤1.0 

8.2 指标分级 

8.2.1 一级标准 

当养殖外排水排入下列水域，执行一级标准： 

——海水水域应符合 GB 3097—1997 中第二类海域的规定； 

——感潮河段应符合 GB 3838—2002 中Ⅲ类水域的规定。 

8.2.2 二级标准 

当养殖外排水排入下列水域，执行二级标准： 

——海水水域应符合 GB 3097—1997 中第三类和第四类海域的规定； 

——感潮河段应符合 GB 3838—2002 中Ⅳ类和Ⅴ类水域的规定。 

8.2.3 禁止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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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水域禁止养殖外排水排放： 

——海水水域应符合 GB 3097—1997 中第一类海域的规定； 

——感潮河段应符合 GB 3838—2002 中Ⅰ类和Ⅱ类水域的规定。 

9 养殖外排水监测分析方法 

9.1 采样方法 

养殖外排水水质监测样品的采集地点应该设在每个排水口处，采样深度为表层以下20 cm，根据排

水方式采集外排水水样，贮存、运输和预处理按GB 17378.3的有关规定执行。 

9.2 分析方法 

本标准各项目的分析方法见表3。 

表3 养殖外排水测定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依据 

1 悬浮物 重量法 GB17378.4-2007 

2 pH 值 pH 计法 GB17378.4-2007 

3 化学需氧量 碱性高锰酸钾法 GB17378.4-2007 

4 五日生化需氧量 五日培养法 GB17378.4-2007 

5 铜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17378.4-2007 

6 锌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17378.4-2007 

7 无机氮 见附录 A  

8 氨氮 靛酚蓝分光光度法 GB17378.4-2007 

9 活性磷 磷钼蓝分光光度法 GB17378.4-2007 

10 硫化物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17378.4-2007 

11 总余氯 N，N-二乙基-1，4苯二胺分光光度法 HJ585-2010 

12 总氮 过硫酸钾氧化法 GB17378.4-2007 

13 总磷 过硫酸钾氧化法 GB17378.4-2007 

10 养殖外排水检验规则 

10.1 检验单位 

样品检验单位应具有水质检验的相关资质，并出具检验报告。 

10.2 数值修约 

监测结果按GB/T 8170的规定进行修约，数值取位与表3技术指标一致。 

10.3 判定 

本标准采用单项判定法，所列指标单项超标，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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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无机氮的计算 

A.1 无机氮的计算 

无机氮是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和氨氮的总和，无机氮也称“活性氮”，简称“三氮”。按下式计

算： 

 c=c1+c2+c3 ..................................... (A.1) 

式中： 

c—表示无机氮浓度（以N计），单位为mg/L； 

c1—表示被测水样中氨氮的浓度，单位为mg/L； 

c2—表示被测水样中亚硝酸盐氮的浓度，单位为mg/L； 

c3—表示被测水样中硝酸盐氮的浓度，单位为mg/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